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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前海联合泳盛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疆前海联合泳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前海联合泳盛纯债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６３５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 《新疆前海联合泳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新疆前海联合泳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更

新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２０

年度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前海联合泳盛纯债

Ａ

前海联合泳盛纯债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６３５８ ００６３５９

截止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

位：元）

１．０８０９ １．１５０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

（单位：元）

３９

，

８６４

，

１９１．４４ ３２０．６７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５３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转投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２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计入投资者基金账户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

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收益发放办法

１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自基金托管账

户划出。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３

） 权益登记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

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

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

２

）提示

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２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

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

间结束前（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销售网点及网上交易平台（目前仅对

个人投资者开通）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超过交易

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的申请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

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３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到面值或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

影响下，基金投资仍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

３

）咨询办法

１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ｈｌ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４０－００９９

（免长途

电话费）、

０７５５－８２７８０６６６

。

３

）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

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基金管理人网站披露的基金销售机构名录）。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德邦惠利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展销售服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有关

基金销售服务费率调整的规定，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

定对德邦惠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投资者进行销售服

务费率优惠。具体优惠活动安排如下：

一、适用基金

德邦惠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基金代码：

００９０７４

。

二、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起。

三、活动内容

优惠活动期间，销售服务费享有如下优惠：

基金份额类别 原销售服务费率 优惠期间销售服务费率

德邦惠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０．２５％ ０．０２５％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２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结束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３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变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１－７７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

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７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９４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２０１５９１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公司收到反

馈意见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核查，

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逐项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的回复予以披露，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露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

终获得核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９３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５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振腾先生；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００

；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七路管理中心一楼会议室；

５．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１５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６．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１９

人， 代表股份

９４１

，

１０９

，

２０９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６４．７８２４％

。其中：

（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６６

，

７６０

，

８０８

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５．８９７３％

。

（

２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１６

人， 代表股份

２７４

，

３４８

，

４０１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８．８８５１％

。

２．

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共计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４

，

０３２

，

３３２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６５４３％

。

３．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４１

，

０８８

，

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反对

２０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０１１

，

９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５１％

；反对

２０

，

４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４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４１

，

０８８

，

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反对

２０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０１１

，

９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５１％

；反对

２０

，

４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４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４１

，

０８８

，

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反对

２０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４

，

０１１

，

９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５１％

；反对

２０

，

４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４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

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杨振华律师、邵娴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９３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7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欣药业”、“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

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已经

２０２０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１

、标的种类：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罗欣药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２

、标的股票来源：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的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Ａ

股普

通股。

３

、激励对象：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３４

人，包括公司公告本次激励计划时在公司

（含分子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骨干员工（入职时间在

１

年以上且内部职级为高级总监及以上

的部分员工）。

４

、对激励时间模式安排的说明：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权日

／

授予日起至

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和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４８

个月。

（

１

）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期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若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在

２０２０

年授出，则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与首次授予一

致；若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在

２０２１

年授出，则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期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

２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

２０２０

年授出，则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与首次授予一致；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

２０２１

年授出，则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

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５

、解除限售条件：

（

１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２

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期的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根据业绩完成度确定公司可行权

／

解除限售

系数

Ｍ

，公司绩效完成率达到

１００％

及以上，则

Ｍ＝１

；完成率低于

８０％

，则

Ｍ＝０

；完成率介于

８０％

（含

８０％

）与

１００％

之间，则

Ｍ＝０．８

（或可由公司总裁办决定）。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各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

／

解除限售

期

２０２０

年度子公司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罗欣”）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６．５０

亿元；

第二个行权

／

解除限售

期

２０２１

年度子公司山东罗欣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不低于

７．５０

亿元；

第三个行权

／

解除限售

期

２０２２

年度子公司山东罗欣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不低于

８．５０

亿元。

若预留部分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在

２０２０

年授出， 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与上述首次授予部分一致；若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在

２０２１

年授出，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

／

解除限售

期

２０２１

年度子公司山东罗欣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不低于

７．５０

亿元；

第二个行权

／

解除限售

期

２０２２

年度子公司山东罗欣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不低于

８．５０

亿元。

（

２

）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公司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业绩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情况确定个人可行权

／

解除限售系数

Ｎ

，届

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行权的比例：

考核结果

Ａ

（优秀）

Ｂ

（良好）

Ｃ

（合格）

Ｄ

（不合格）

个人可行权

／

解除限售系数

（

Ｎ

）

１ ０．８ ０．６ ０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

／

解除限售额度

＝

个人当年计划可行权

／

解除限售额度

×

公司可行权

／

解除限

售系数（

Ｍ

）

×

个人可行权

／

解除限售系数（

Ｎ

）。激励对象当年不能行权

／

解除限售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注销

／

回购注销。

６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为每股

１７．０７

元；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８．５３

元。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

２０２０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２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权日

／

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３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参与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 参与激励计划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内幕信息交

易的情况。

三、关于本次授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四、本次授予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上市后最近

３６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４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不存在不能授予权益或者不得成

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

五、本次授予情况

（一）授予日

根据罗欣药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

授权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二）标的股票的来源、数量和分配

１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次激励计划包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两部分。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

发行公司

Ａ

股普通股。

２

、授予权益数量

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权益

２

，

６８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计划公告前公司股本总额

１４５

，

２７２．２５

万股的

１．８４％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１

，

８５０．００

万份，占本次计划公告前公司股本总额

１４５

，

２７２．２５

万股的

１．２７％

；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８３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计划公告前公司股本总额

１４５

，

２７２．２５

万股的

０．５７％

。

（

１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股票期权的

数量（万份）

占股权激励计划拟授

予股票期权总数的比

例

占本次计划公告前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１

李猛 核心骨干员工

１

，

４００．００ ６２．２２％ ０．９６％

２

孙博弘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５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０．１７％

３

朱晓彤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０ ８．８９％ ０．１４％

首次授予合计

１

，

８５０．００ ８２．２２％ １．２７％

预留部分合计

４００．００ １７．７８％ ０．２８％

合计

２

，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５％

（

２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数量（万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拟

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本次计划公告前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１

陈达安 财务负责人

６０．００ ５．４５％ ０．０４％

高管小计

６０．００ ５．４５％ ０．０４％

１

孙博弘 核心骨干员工

１００．００ ９．０９％ ０．０７％

２

朱晓彤 核心骨干员工

４０．００ ３．６４％ ０．０３％

３

李三鸣 核心骨干员工

４０．００ ３．６４％ ０．０３％

４

宋爱刚 核心骨干员工

４０．００ ３．６４％ ０．０３％

５

曹传 核心骨干员工

３０．００ ２．７３％ ０．０２％

６

阮朝滨 核心骨干员工

３０．００ ２．７３％ ０．０２％

７

王华丽 核心骨干员工

３０．００ ２．７３％ ０．０２％

８

钱朝龙 核心骨干员工

３０．００ ２．７３％ ０．０２％

９

包秀峰 核心骨干员工

３０．００ ２．７３％ ０．０２％

１０

孟庆伟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５．００ ２．２７％ ０．０２％

１１

梁可祥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５．００ ２．２７％ ０．０２％

１２

陈庆允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１３

吕秀芬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１４

汤安民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５．００ ２．２７％ ０．０２％

１５

丁华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１６

彭欢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１７

黄粮美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５．００ ２．２７％ ０．０２％

１８

宋丽丽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１９

刘鸿雁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２０

孙涛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２１

贺龙彬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２２

毛爱新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２３

沈雷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２４

郭中明 核心骨干员工

１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１％

２５

李占国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００ １．８２％ ０．０１％

２６

施斌 核心骨干员工

１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１％

２７

杨炳华 核心骨干员工

１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１％

２８

张文莉 核心骨干员工

１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１％

２９

史思民 核心骨干员工

１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１％

３０

林宇亮 核心骨干员工

１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１％

３１

丁旭 核心骨干员工

１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１％

３２

郭红星 核心骨干员工

１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１％

核心骨干员工（

３２

人）合计

７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０．５３％

首次授予合计

８３０．００ ７５．４５％ ０．５７％

预留部分合计

２７０．００ ２４．５５％ ０．１９％

合计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６％

（三）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份

１７．０７

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８．５３

元。

（四）股票期权的等待期

／

行权安排和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

／

解除限售安排

１

、股票期权的等待期

／

行权安排

激励计划的等待期指股票期权授予后至首个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本次计划等待期为

１

年。激

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期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２

、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

／

解除限售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五）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将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六、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

（一）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一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

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

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一一股份

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

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并

于授权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用该模型对首次授予的

１

，

８５０．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测算， 总价值为

２

，

０８４．１５

万元。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

在本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行权比例摊销。由本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根据中国会计

准则要求，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票期权（万份） 总摊销费用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２

年度

２０２３

年度

１

，

８５０．００ ２

，

０８４．１５ ２９４．０３ ９６０．０７ ５９１．７３ ２３８．３２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权日、行权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

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二）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

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公司本次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

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限制性股票（万股） 总摊销费用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２

年度

２０２３

年度

８３０．００ ４

，

７４７．６０ ８０２．８３ ２

，

４６３．４０ １

，

０９９．８２ ３８１．５４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

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据测算，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股票期权和限制性

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若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

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本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行权

／

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

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七、激励对象的所需资金全部自有或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

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９

号一一股权

激励》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１

、 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

单中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罗欣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３

、 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

心骨干员工（入职时间在

１

年以上且内部职级为高级总监及以上的部分员工）。

４

、上述人员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的下列情形：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４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５

、列入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所

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

３４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

，

８５０．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与

８３０．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

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之

规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

件的

３４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

，

８５０．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与

８３０．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对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就本次授予已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授予确定的授予日和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和《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和《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股票授予登

记等事项。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经核查，认为：罗欣药

业本次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

／

授权日、行权价格

／

授予价格、授予

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罗欣药业

不存在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

十二、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９３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9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欣药业”）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在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七路管理中心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监事会主席

孙松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罗欣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就。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满足，监事会同意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３４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

，

８５０．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及

８３０．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三、 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９３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81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杜恩斌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杜恩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杜恩斌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杜恩斌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６７６６６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８８６７６００

电子邮箱：

ＩＲ＠ｌｕｏｘｉｎ．ｃｎ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拉第路

８５

号

１

幢、

２

幢

１－３

层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附件：杜恩斌先生简历

杜恩斌先生：

１９８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加入山东罗欣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罗欣”），曾任山东罗欣高级法律顾问，现任公司证券事务副总监。杜恩斌先生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杜恩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失信行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９３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82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山东罗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罗欣控股”）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罗欣控股 是

１１３

，

４５６

，

２８５ ２１．８７％ ７．８４％

２０２０ －４ －

２８

２０２０ －９ －

１８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１１３

，

４５６

，

２８５ ２１．８７％ ７．８４％

注：总股本以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本总数

１

，

４４７

，

１２４

，

３８２

股为计算基数。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欣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克拉玛依珏志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克

拉玛依珏志”）、

Ｇｉａｎｔ Ｓｔ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Ｇｉａｎｔ Ｓｔａｒ

”）、克拉玛依得怡健康产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得怡投资”）、克拉玛依得盛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得盛健康”）、克拉

玛依市得怡欣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得怡欣华”）、克拉玛依市得怡恒佳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以下简称“得怡恒佳”）、成都得怡欣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得怡成都”）所持质押股

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量（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罗欣控股

５１８

，

８４３

，

２０６

３５．８５％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７％ ６．０１％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３１

，

８４３

，

２０６

１００％

得怡欣华

２４

，

９６１

，

４１４

１．７２％

２１

，

３９５

，

４９８

８５．７１％ １．４８％ ０ ０ ０ ０

得怡恒佳

３５

，

７８９

，

７５７

２．４７％

３０

，

６７７

，

６４５

８５．７２％ ２．１２％ ０ ０ ０ ０

得怡成都

４１

，

６９２

，

３５９

２．８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克拉玛依珏

志

１４０

，

７５４

，

８１９

９．７３％

６８

，

０７３

，

５２０

４８．３６％ ４．７０％

６８

，

０７３

，

５２０

１００％

７２

，

６８１

，

２９９

１００％

Ｇｉａｎｔ Ｓｔａｒ

７

，

１６２

，

７８３

０．４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

１６２

，

７８３

１００％

得怡投资

１３

，

２７７

，

５２７

０．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２７７

，

５２７

１００％

得盛健康

２

，

９７４

，

１６６

０．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９７４

，

１６６

１００％

合计

７８５

，

４５６

，

０３１

５４．２８％

２０７

，

１４６

，

６６３

２６．３７％ １４．３１％

１５５

，

０７３

，

５２０

７４．８６％

５２７

，

９３８

，

９８１

９１．２９％

注

１

：截止本公告日，除上表中所示质押股份之外，上述表中主体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股份冻结情况。罗欣

控股、克拉玛依珏志、

Ｇｉａｎｔ Ｓｔａｒ

、得怡投资及得盛健康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所获得的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登

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

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所持股份是通过受让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获得， 其主动承诺自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注

２

：总股本以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本总数

１

，

４４７

，

１２４

，

３８２

股为计算基数，合计数占比差异系四舍五入

原因所致。

罗欣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上述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股东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若后续出现类似风险，相关股东

将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 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９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６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

２０２０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７

日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相关

规定，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

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６

个月内（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７

日，以下简

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１

、核查对象的范围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３４

名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２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３

、公司向中国结算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出具了

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

期间，除下述核查对象交易过本公司股票外，其他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买卖股票时间 买卖方向 变更股数（股）

１

丁旭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买入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２７

买入

６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９－０２

买入

２

，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９－０３

卖出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

孟庆伟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２０－０４－２９

买入

５３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０２

卖出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１

卖出

４５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９

买入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２４

卖出

２９

，

５００．００

３

李占国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２０－０５－１８

买入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５－２２

卖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

杨炳华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２０－０３－１７

买入

７

，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５－２８

卖出

２１

，

５００．００

５

钱朝龙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２０－０８－１４

买入

２４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９

卖出

２４

，

７００．００

６

孙涛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卖出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０３

买入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３

卖出

６００．００

７

王华丽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２０－０５－２１

买入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１９

买入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４

买入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卖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０９

卖出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０

卖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８

彭欢 核心骨干员工

２０２０－０３－１１

卖出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５－０６

买入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５－１２

买入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５

卖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９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财务顾问

２０２０－０６－１７

卖出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１７

买入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１８

卖出

６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１８

买入

６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卖出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买入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３

卖出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３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４

卖出

１３

，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４

买入

１３

，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０１

卖出

５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０１

买入

５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０

卖出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０

买入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３

卖出

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３

买入

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４

卖出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４

买入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５

卖出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５

买入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６

卖出

１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６

买入

１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７

卖出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１７

买入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０

卖出

３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０

买入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３

卖出

１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３

买入

１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４

卖出

３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４

买入

３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７

卖出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７

买入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８

卖出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２８

买入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３０

卖出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７－３０

买入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５

卖出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５

买入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６

卖出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６

买入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７

卖出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７

买入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１

卖出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１

买入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２

卖出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２

买入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４

卖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４

买入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７

卖出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８－１７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９－０７

卖出

１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９－０７

买入

１

，

０００．００

公司根据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记录，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次激励 计划的相关进程，对上述

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经公司核查：（

１

） 上述激励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于其

知悉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时间前，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是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及自身对二级市场

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未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筹划工作，在公司披露本次激励计划前

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 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２

）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公司股票

的自营业务账户为指数化及量化投资业务账户，上述账户投资策略是基于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开数

据，通过量化模型发出股票交易指令。此类交易表现为一篮子股票组合的买卖，并不针对单只股票进行交

易，属于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的

ＥＴＦ

、

ＬＯＦ

、组合投资、避险投资、量化投资等范畴，符合中国证券业协会

《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等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

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信息不当流通。综上所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自营业务股票账户买卖罗欣药业股票行为与本次股权激励不存在关联关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不存在公开或泄漏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除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股票情况所列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本次核查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及公司相

关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

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

形。

综上，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核查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

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